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地號等22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實際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准為準

自辦公聽會

實  施  者：三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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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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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介紹

主管機關：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表)

學者專家：許君薇 

實  施  者：三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規劃單位報告-城宇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 建築設計報告-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估價單位報告-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法令依據-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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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辦理

規定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

新單元內門牌戶。

➢ 本案於民國115年3月10日以雙掛號通知及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並張貼

公告於當地里辦公處公布欄。並於民國115年3月5日、115年3月6日、115年3

月7日於太平洋日報續刊登3日。

➢ 公聽會資訊網頁：https://www.sanpan.com.tw



◆基地位置
➢ 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

(15M)、社子街(12M)、社子街146巷(6M)、延

平北路六段261巷(6M)所圍街廓範圍內，屬於

非完整街廓。

事業計畫-計畫地區範圍

◆更新單元範圍
➢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地號等22筆土地。

◆更新單元面積

➢ 面積為1,980.00平方公尺(598.95坪)

◆計畫目標

➢ 透過都市更新改善此更新單元的環境品質現況，

強化地區防災系統，並塑造安全、舒適之生活環

境，亦可復甦都市機能、增進公共利益、改善居

住環境與景觀，促進本區之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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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新單元範圍

本更新單元範圍



事業計畫-現況分析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
➢ 本更新單元土地除54(部分)、81、81-1、92地號等4筆土地為公有，其他均為私有。建物均為私有。

項目

同意比例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 1,980.00 52 4,270.13 44

公有(a) 175.50 2 0.00 0

私有(b=A-a) 1,804.50 50 4,270.13 44

排除總合(c) 0.00 0 0.00 0

計算總合(B=b-c) 1,804.50 50 4,270.13 44

法定同意比(%) >80.00 >80.00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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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比例計算
➢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

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

之四之同意。… 」



更新單元周圍土地使用現況圖

事業計畫-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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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現況分析
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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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綠地用地

◼ 市場用地

◼ 國小用地

◼ 停車場用地

◼ 機關用地

◼ 堤防用地

本更新單元範圍



事業計畫-現況分析
交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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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道路

➢ 延平北路六段
(15M) 

◼ 次要道路

➢ 社子街
(12M)

➢ 社子街146巷
(6M)

➢ 延平北路六段261巷
(6M)

本更新單元範圍



◆使用分區/強度
➢第三種住宅區

➢建蔽率：45%；容積率：225%

事業計畫-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都市計畫
➢依據民國110.03.23府都規字第11030166631

號號公告「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

部計畫)(第一階段)案」計畫範圍內。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處理方式
➢全部拆除重建

◆區段劃分
➢全區劃分為「重建區段」

整建或維護計畫

區內及鄰近地區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更新單元無涉及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更新單元無整建或維護計畫，且範圍內無古蹟、歷史建物、具有保存潛力建物之

整修計畫。
8

本更新單元範圍



獎勵項目 評定基準與獎勵容積額度 預計爭取

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五、原容積獎勵 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原容積或基準容積10%。(應以建管處核定數值為準) 5.05%

六、危險建物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8%) 7.11%

十、綠建築 鑽石級：10%。黃金級：8%。銀級：6%。銅級：4%。合格級：2%。 6.00%

十一、智慧建築 鑽石級：10%。黃金級：8%。銀級：6%。銅級：4%。合格級：2%。 6.00%

十二、無障礙設計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設計
（一）第一級：4%。（二）第二級：3%。

3.00%

十三、耐震設計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10% 10.00%

十四、時程獎勵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劃】。五年內7%；十年內3.5%。 3.50%

小計 40.66%

臺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一、 都市環境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二) 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達法定雨水貯留量二倍以上。 1.00%

建築規劃設計(三)

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公共設施或指定建築線之既成巷道沿街面，留設供人行走
地面道路或騎樓且具延續性，考量相鄰街廓設置，及以貯留滲透設計。【建築
師簽證】
淨寬度2公尺以上至6公尺以下，依實際留設面積獎勵。

9.91%

建築規劃設計(四)
建築設計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
基準容積3%

3.00%

促進都市更新(二)
更新單元內現有合法建築物之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且樓層數為四層或五層樓，無設置電梯設備或法定
停車位數低於戶數十分之七者。
【一、四層樓者，座落基地基準容積2%。二、五層樓者，座落基地基準容積4%。】

1.18%

小計 15.09%

合計(上限52.01%) 55.74%

防災型都更容積獎勵 26.68%

總計(中央+地方+防災行都更容積獎勵) 82.42%

總計(上限) 78.69%

申請容積項目及額度(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值以事業計畫報核數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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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計畫

➢本案委託「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針對合法建築物之結構、樓層型態及

使用年限評定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價值計算補償安置。

➢合法建物依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面積計算補償。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計畫

◆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計畫

➢本案委託「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針對其他土地改良物之結構、樓層型態

及使用年限評定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價值計算補償安置。

➢其他土地改良物依實際測量面積及構造類別計算補償。

➢本案委託「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以合法建物謄本登載面積計算

補貼。

➢租金補貼期間：依113年10月30日「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

列總表」提列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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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區段實施方式

◆有關費用分擔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三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分擔，並由更新單元

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折價抵付。

事業計畫-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 參照臺北市政府113年10月30日「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

及113年2月「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提列相關辦理費

用，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數額為準。

11

•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事業計畫-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 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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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後應分配價值達最小分配單元者

➢ 權利變換：

1.以自由選配為原則。

2.更新前原一樓地主優先選配更新後一樓分配單元，其餘則自由選配。

3.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車位權值以可分配權值±10％為限，超過部分應與實施者協商。

4.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車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且應
分配權利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則以公開抽
籤方式辦理。

5.若欲與他人合併權值申請分配房地及車位者：

(1)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更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例，如未填寫，
將依每位合併受配人權值比例佔合併總權值比例持分受配房地及車位。

(2)依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二條規定，更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
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不得合併分配。



事業計畫-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 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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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

1.得與其他權利變換關係人合併分配。

2.與實施者協議現金繳納共同負擔達最小分配價值者，得選配一戶。

3.前兩點合併或現金繳納之應分配價值扣除實際選配單元價值後，應繳納之差額
價金以可分配權值±10％為限，超過部分應與實施者協商。

4.若未於期限內提出合併分配，或與實施者協議以現金繳納共同負擔者，視為不
能參與權利變換分配，以領取現金補償方式辦理。

三、須抽籤情形

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前開期限內提出分配位置申請，或同一分配單元、停
車位有兩人以上提出申請分配時，將辦理公開抽籤，並以不涉及其他已選配者之
權益為原則。公開抽籤日之時間訂為民國115年5月6日(三)，於臺北市士林區永
平街2號（社園區民活動中心）；抽籤當日未出席者，將由律師代為抽籤。

四、裝卸車位及無障礙車位併入大公計算不提供選配，車位編號為:120、121。

五、本案最小分配單元為：

(1)店鋪，編號1F-店鋪C 、1F-店鋪D (產權面積: 24.64坪，權利價:NT$ 23,186,240元)。

(2)住宅，編號2F-A8產權面積:23.82坪，權利價:NT$ 15,578,280元)。 



總項目 金額(元) 備註

更新後可分配總價值 3,213,093,352 

表內數值僅為

預估，未來依

權利變換結果

及市政府審查

通過為準

重建費用(A) 1,155,999,549 

公共設施費用(B) 0

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C) 0

權利變換費用(D) 118,916,264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E) 0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0

貸款利息(G) 50,036,323 

稅捐(H) 34,862,158 

管理費用(I) 331,463,241 

現地安置戶支付更新成本(J) 0

費用合計(A+B+C+D+E+F+G+H+I-J) 1,691,277,535 (52.64%)

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配價值 1,521,815,817 (47.36%)

事業計畫-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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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13年10月30日「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及113年2月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提列相關費用。

本案更新後為地下4層、地上17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建材設備為第三級



權利變換-估價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

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

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任三家

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

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

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

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

任之。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 本案依114年 10月21日府都新字第

1146010319號函-臺北市專業估價者

建議名單

• 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上午11時00分整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案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

• 見證人：蔡志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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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估價

項目
連邦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佳駒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邦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
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660,000 1,645,000 1,64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994,257,000 985,272,749 982,278,000 

更新後
房地價
值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953,003 940,006 940,009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746,095 735,342 736,733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497,899 2,427,311 2,474,790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3,213,093,352 3,162,797,490 3,173,576,512 

土地所有權人
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1,521,815,817 1,471,519,955 1,482,298,977 

➢本案經由專業估價者選任由連邦、佳駒及宏邦等三家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為專業估價者，三家之評估結果如下。因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評估結

果權利價值最高，故選定其作為權利變換價值計算之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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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程序

◆權變調查及選配作業

一、權利變換申請分配函文

二、附件

1.附件一：更新後分配單元及停車位選  

配原則

2.附件二：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

係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表

3.附件三：更新後建築物分配單元及位

置對照圖

4.附件四：更新後停車位價值表

5.附件五：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規劃參

考圖集

6.附件六：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7.附件七：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8.附件八：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寄發申請分配文件
(115.3.10)

選配期間開始
(115.3.22)

選配期間截止
(115.4.23)

公開抽籤
(115.5.6)



附件六：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權利變換--表格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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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請親簽並加

蓋印章及日期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建物持分情形

土地持分情形

✓
擇一
勾選



附件七：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確實分配單元，
非志願順序

申請書請親簽並加

蓋印章及日期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 1

○○

權利變換--表格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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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XXXX
XXXX

申請書請親簽並加

蓋印章及日期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權利變換--表格填寫範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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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23456789

02-23456789



◆ 分配申請截止日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分配位置之申請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115年3月22日至115年4月23日截止

◆擲回方式：親送或雙掛號郵寄

◆111073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46巷1弄20號1樓-游詩婷收

✓公開抽籤日
◆日期：115年5月6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臺北市士林區永平街2號（社園區民

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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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

◆ 需抽籤情形

➢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且未於前開期限內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同一分配單元、停車位有兩人以上提出申請分配時(含協議合建戶)，將辦理公開抽

籤，並以不涉及其他已選配者之權益為原則。

➢抽籤當日未出席者，將在律師見證下由公正第三者代為抽籤。 



◆ 本案相關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配置及分配數字等實際數值，以

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過為準

◆ 本次公聽會依據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更新相關法令可參閱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https://uro.gov.taipei/)

      法令諮詢專線：(02)2781-5696分機3093

◆ 網際網路空間資料閱覽

➢ 本案相關內容之公告網址為https://www.sanpan.com.tw

◆ 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電話及服務處

➢ 聯絡地址：111073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46巷1弄20號1樓

➢ 聯絡電話：(02)2812-3555

其他應加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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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https://uro.gov.taipei/


實施進度

註：表內時程僅為預估，實際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進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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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年08月       事業計畫及權變核定

• 118年03月       申領建照

• 118年07月       地上物拆除騰空

• 118年08月~122年02月 興建施工

• 122年06月         申領使用執照

• 123年07月         產權登記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建築規劃分析說明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李逸仁建築師。微積建築 序建築

2026.02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3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更新單元範圍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4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人車動線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5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空間使用計畫
集合住宅

建
築
物
規
模

總樓高
地上17層，總高度為58.8M
(含抬高0.2M)

每層樓高 1F：4.2M、2F~17F：3.4M

地下開挖 地下4層開挖，深度為14.9M

地下層樓高
B1F：3.4M、B2~B4F：2.9M、筏基：
3M

總戶數 店舖及集合住宅共128戶

建
築
用
途

1F
(第19組)一般零售業甲組(G-3)店鋪、
門廳、管委使用空間

2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3F、5F、7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4F、6F、8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9F、10F、11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12F、14F、16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13F、15F、17F (第2組)多戶住宅(H-2)集合住宅

建築構造 RC造

汽車停車位 實設121輛，法定82 (含無障礙)

機車停車位 實設101輛，法定95輛

裝卸停車位 實設1輛，法定0輛

停車空間

店鋪共7戶、
門廳
、管委會使
用空間

集合式住宅
住宅單元共
121戶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6

 1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7

 2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8

 3F、5F、7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9

 4F、6F、8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0

 9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1

 10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2

 11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3

 12F、14F、16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4

 13F、15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5

 17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6

 R1F、R2F、R3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7

 B1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8

 B2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19

 B3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0

 B4F層平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1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立面圖

南向立面圖 東向立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2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立面圖

北向立面圖 西向立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3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剖面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4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外觀透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5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外觀透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6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外觀透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7

 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燈光計畫

18 : 00~21 : 00 22 : 00~24 : 00 24 : 00~21 : 00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8

| 都市設計及景觀計畫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29

 1F層戶外鋪面計畫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30

 1F層景觀配置圖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31

 1F防災及逃生避難

管委會空間

防災中心

入口門廳



大序建築師事務所 / 李逸仁建築師

DAX ARTECH擬訂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等22筆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案
P.32

 地面層以上防災及逃生避難



L    I    N    K    U

臺北市士林區

永新段二小段46地號等22筆土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權利變換價值評估法源及內容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法源依據：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修訂「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

審查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作業通則

◆評估內容：

更新前之權利價值及價值比例

更新後之供分配之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面積之權利價值



勘估標的基本資料

■地段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46地號
等22筆土地

■土地面積： 1,980.00㎡(約598.9500坪)

■使用現況： 四五層樓公寓、透天厝及素地

■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法定容積率225%

■臨路情況：

社子街(12M)、

社子街146巷(6M)、

社子街150巷



價格日期及估價條件

◆價格日期：115年02月11日。

◆更新前估價條件：

1.更新單元內各宗土地之劃分，係以價格日期當時毗鄰數筆土

地為「同一所有權人得視為同一宗土地」及「同一張使用執

照得視為同一宗土地」為劃分原則，劃分結果如下：

宗地編號 地號 分宗依據 

A 46、47、48 同一使用執照 

B 49  

C 50、51、52、53 同一使用執照 

D 54  

E 81、81-1、92 同一所有權人 

F 82  

G 83  

H 84、85、86、87、88 同一使用執照 

I 89  

J 90  

K 91  

 



價格日期及估價條件

2.本次選定整宗更新單元為比準地，評估勘估標的土地合理價

格。

3. 更新前各權利人土地權利價值，係以土地素地價格為基礎，

在合併利用狀況下，加計「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之獎勵」、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促進都市更新(二)四、五層

獎勵」及「防災型都更容積獎勵」，考量整體土地權利分配

公平性，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

本及審查注意事項」專屬容積貢獻值估價原則進行容積調整，

整宗以調整後容積率288.06%評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各

宗土地調整後結果如下表所示。(詳下一頁簡報)



價格日期及估價條件

【計算說明】：
本案申請都更獎勵55.75%，因本案申請都更獎勵值合計超過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值上限52.01%，故已進行容積打折調整。
更新前土地申請「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之獎勵」、「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促進都市更新(二)四、五層獎勵」
及「防災型都更容積獎勵」，參照範本專屬容積貢獻值估價原則進行容積調整，以整宗土地為範例調整過程如下：
整宗土地調整後容積率＝【〔(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之獎勵+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促進都市更新(二)四、五層獎
勵 )÷總申請獎勵值×申請獎勵上限+防災型都更容積獎勵〕÷（1+其他共享獎勵容積率）+法定容積樓地板】÷土地面積
＝【〔(224.94㎡+316.94㎡+52.21㎡) ÷55.75%×52.01%+1,188.51㎡〕÷（1+39.57%）+4,455.00㎡】÷1,980.00㎡
≒288.06%。

宗地編號 地號
各宗地面積

(㎡)

使用

分區

法定

容積率

各宗地容積

(㎡)

高於基準容積部分

核計之獎勵(㎡)

建築物結構安全

條件獎勵(㎡)

促進都市更新(二)

四、五樓獎勵(㎡)

防災型都更容

積獎勵(㎡)

調整後

容積率

整宗 46地號等22筆土地 1,980.00    4,455.00   224.94                   316.94               52.21                        1,188.51       288.06%

A 46、47、48 301.00       677.25      224.94                   55.72                  27.86                        208.94          343.25%

B 49 284.00       639.00      -                         51.12                  -                           191.70          285.40%

C 50、51、52、53 561.00       1,262.25   -                         97.42                  24.35                        365.32          286.17%

D 54 57.00         128.25      -                         -                     -                           -               225.00%

E 81、81-1、92 147.00       330.75      -                         -                     -                           -               225.00%

F 82 19.00         42.75        -                         -                     -                           -               225.00%

G 83 79.00         177.75      -                         15.01                  -                           56.28            288.74%

H 84、85、86、87、88 340.00       765.00      -                         61.20                  -                           229.50          285.40%

I 89 58.00         130.50      -                         11.02                  -                           41.32            288.74%

J 90 55.00         123.75      -                         10.45                  -                           39.18            288.74%

K 91 79.00         177.75      -                         15.01                  -                           56.28            288.74%

225%
 第三種住

宅區



價格日期及估價條件

4.評估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各戶價格時，選定社子街156號(21028建號)為

店面比準戶；選定社子街156號二樓(21029建號)為住宅比準戶。

5. 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物因其屋齡多已接近或超過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四號公報所載之耐用年數，於評估建物殘餘價值考量未來都市更

新審議核定後將拆除，屋齡接近經濟耐用年數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物以經

濟耐用年數再加計10年，屋齡已屆滿經濟耐用年數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以價格日期尚可再使用10年、加強磚造建物以價格日期尚可再使用7年

計算建物殘餘價值。

6. 更新範圍內於評估地號上各區分所有建物與其土地應有部分之更新前權

利價值時，係以價格日期當時建物謄本合法登記面積為計算基礎，不考

慮增建、改建之狀況。此外，室內皆以一般正常裝潢情況評估，不考慮

室內裝潢對於價格影響下進行房地結合體價值評估。



更新前價值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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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比準地

分析各宗土地個別條件：

本次分析各宗土地考量因素有臨路面數、主要臨路路寬、面積、

形狀、商效、容積率…等影響。

註：以上為本案依前述估價條件評估之土地價格，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更新前土地權利總價評估

地段地號
臺北市士林區永新段二小段

46地號等22筆土地

土地面積
1,980.00㎡
約598.9500坪

容積率 288.06%

比準地土地單價
(元/坪)

1,660,000元/坪

更新前
土地權利總價(元)

994,257,000元



區分所有建物地價分配示意說明範例

區
分
建
物
地
價
立
體
化

各權利人權利價值歸戶

位置差異
效用比

選定比準戶

評估比準戶單價

分析比較各戶個別條件

樓層差異
效用比

評估各戶價值

以各戶更新前價值占比分配更新前土地價值

更新前
各宗土地地價

舉例 :
1F A1萬
2F A2萬
3F 150萬
4F A4萬

+) 5F   A5萬
(全棟)1000萬

占全棟價值比例
1F X1%
2F X2%

3F 15%
4F X4%
5F X5%

舉例 : 2000萬

更新前
各宗土地價值

2000萬

1F B1萬
2F B2萬
3F 300萬
4F B4萬
5F B5萬

甲
乙
丙
丁
戊

權利人

樓上層地面層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6條原理

1F B1萬
2F B2萬
3F 300萬
4F B4萬
5F B5萬



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

比準類別 店面

門牌 社子街156號

樓層 一樓

建物面積 (坪) 20.47

建坪單價 (元/坪) 750,000

比準類別 住宅

門牌 社子街156號2樓

樓層 二樓

建物面積 (坪) 20.47

建坪單價 (元/坪) 520,000

註：以上為本案評估區分所有建物之修正項目，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註：以上面積(坪)依建物產權清冊整理，係採計算機連續計算，僅顯示至小數點第二位。

分析各區分所有建物個別條件：
考量因素有位置差異及樓層差異
本次店面考量因素有樓層別差異…等影響。
本次住宅考量因素有面積、採光、屋齡、臨路條件、建材、樓層別差
異…等影響。



更新後產品基本資料

▲產品型態：店面住宅大樓

▲建築樓層：地上17層，地下4層

▲建物結構：鋼筋混凝土造

▲樓層規劃：1層：店面

2至17層：集合住宅

一樓平面圖 樓上層平面圖



更新後估價條件

◆價格日期：115年02月11日。

◆更新後估價條件：

1.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

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

2.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選定「1F-店鋪E」做為店面比準

戶、「9F-A5」戶做為住宅比準戶、選定「B2-104號(250*550)車位」做

為車位比準單元。

3.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規劃有約定專用使用，故本次評估

考量約定專用使用效益，評估該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合理價值。



更新後價值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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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價值評估-店面

店面比準單元

樓層 戶別 建物面積

1F 店鋪E 24.67坪

分析各店面個別條件：

考量因素有角邊間、柱位…等影響
。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更新後價值評估-住宅

住宅比準單元

樓層 戶別 建物面積

9F A5戶 35.60坪

分析各住宅個別條件：

考量因素有面積、通風採光、視野
棟距、轉管影響、單層戶數、電梯
設備影響、車道影響及樓層差異…
等影響。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更新後價值評估-車位

車位比準單元

樓層 編號 型式 大小

B2F 104 坡道平面 250cm*550cm

分析各車位個別條件：

考量因素有樓層、車位尺寸、停車難易
度、車側空間…等影響。

註：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更新後價值評估結果

１、店面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950,000元/坪

住宅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740,000元/坪

車位比準單元價格評估為：2,600,000元/個

２、更新後價格結論：

註2：各評估值及係數皆須送件後由臺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完成核定後，方為定值。

用途 樓層 面積(坪)；數量(個) 總價(元) 均價(元/坪)

店鋪 1F 172.83 164,707,540 953,003 

住宅 2F-17F 3,687.38 2,751,135,812 746,095 

建物小計 3,860.21 2,915,843,352 755,359 

坡道平面停車位 B1-B4 119 297,250,000 2,497,899

停車位小計 119 297,250,000 2,497,899

全案總銷(元) 3,213,093,352 
註1：上表建物面積(坪)依建物產權清冊整理，係採計算機連續計算，僅顯示至小數點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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